
交通运输工程与信息学报  第 3卷  第 4期  2005年 12月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No.4 Vo1.3 Dec. 2005 

收稿日期：2005-10-7. 

作者简介：陈  志（1980-），男，汉，湖北黄州人，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55     

 

 

基基于于 SShhaapplleeyy 值值法法  

的的班班轮轮运运输输联联盟盟利利益益分分配配研研究究  
 

陈  志   段贵军 

大连海事大学，交通工程与物流学院，大连 116026 

 
摘  要：利益分配是班轮运输战略联盟中关键而又矛盾的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它对合作关系的持续稳定发

展起着决定作用。本文在运用 Shapley 值法来分配战略联盟利益的基础上，指出该方法在分配班轮运输战

略联盟利益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由此对该模型做出了合理的改进，建立了具有修正因子的 Shapley 值法模

型，实例表明该方法明显优于前者。这种方法有助于联盟成员间利益的合理分配，保证联盟合作的持续性

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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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fit distribution is an important and contradictory problem in the liner shipping 

alliance. It plays a determinable role to the continuous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Shapley value in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of liner 

shipping alliance, the authors point out some problems in Shapley value applied for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of liner shipping alliance, and then establish an improved model, which 

is helpful to distribute reasonable profit among members, and ensures the alliance’s 

persistency and stability i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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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班轮运输战略联盟是指班轮运输企业为了共同

的利益和目标，相互合作，共担风险，形成一种优势

互补、分工协作、松散的联合。班轮运输联盟战略实

质是企业之间的长期协定，联盟双方是长期的合作关

系，它超出了所谓的正常市场交易，但又未达到合并

的程度。联盟的各个企业是独立的，仍保持着自己的

经营自主权。显然，战略联盟的优势在于，共享各个

成员公司的竞争优势，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减少投资

的费用和风险，更容易开辟新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但是，发展战略联盟需要以长期的合作关系为基础，

并且，牺牲联盟成员的部分经营自由和灵活性。目前，

所有班轮公司联营战略的核心，是在经营性资产领域

内进行联合，而又保持市场营销的独立。 

班轮运输战略联盟的主要形式有： 

联合运输（Combined transport） 

一个承运人处于班期，成本等因素的考虑而无法

直接挂靠一些港口，这些港口与这个承运人经营的航

线直接挂靠港口间的运输，需要使用接运承运人提供

的服务来完成。接运协议一般规定，接运承运人向需

要接运服务的一方提供在一定范围内的捷运服务，承

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同时，按约定的运费率收取运

费。接受接运服务的一方，根据约定的费率和交付的

货物量来支付运费。 

舱位租用（Space charter） 

船公司为争取经营的灵活性和扩大市场领域，通

过以租用其他经营人某些航线上部分固定数量的舱

位来经营相关航线的方法。 

舱位互租（Space co-charter） 

舱位互租是各船公司在维持各自原来的经营航

线的基础上，批次间互相租用对方一部分舱位。这种

形式可以是合作各方在保持各自航线经营包括运力

在内的各种固定投入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班次密

度，扩大服务覆盖面，从而显著提高服务质量，增强

竞争力。 

共同派船（Vessel sharing） 

两家或者两家以上的船公司就在同一条或几条

航线共同派船营运达成协议，规定航向的班次、挂港，

各方投入船舶的具体数量和各方按头船比例确定各

方在每条船上的可使用的舱位数量等。共同派船明显

的特征是各方共同负责航线的营运，但是，各方仍独

立的进行航线营销工作。 

设施公用（Facility sharing） 

设施公用是指联盟中的成员可以低成本的使用

联盟中其他成员所专属的码头等固定设施。一般联盟

在达成初期就会对码头使用的费用等相关事宜达成

协议。 

显然，作为一个非独立的实体组织，班轮运输战

略联盟的各成员企业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标，而且，其

目标往往与联盟的总体目标不完全一致。联盟要能健

康的发展，使战略联盟合作顺利进行，就需要平衡每

个成员企业所贡献的资源，所承担的风险和从联盟中

得到的收益，使各成员企业在为自己目标努力的同

时，自动地实现战略联盟的目标。 

联盟合作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利益

分配是否合理。如果分配不合理，成员企业可能就会

产生免费搭便车的行为，即机会主义倾向，这样往往

可能导致合作失败。如何使利益分配合理化，以提高

盟员的积极性，是联盟组织需要很好解决的一个关键

问题。因此，设计良好的分配方案是联盟能够有效运

转的基础。本文运用 Shapley值法来解决这一类问题，

并重点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和优化[1]。 

1 Shapley 值法及其改进法 

Shapley值法是由 Shapley L.S.提出的用于解决多

人合作博弈分配问题的一种数学方法。 

1.1 Shapley 值法 

Shapley 值法利用公理化的方法得到合作博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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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解。 

记 n人的集合为 I = {1, 2, ⋯, n}，如果对于 I中

的任意 S都有一个实的集函数υ (S)，满足如下条件： 

υ ( ∅ ) = 0 

υ (S1∪S2)≥υ (S1) + υ (S2) 

（当 S1∩S2 = ∅时，其中∅表示空集） 

则称υ (S) 为定义在 I上的特征函数。这里的 I在实际

中可以是能够结成战略联盟的班轮公司数的集合，

S1，S2表示单个的班轮公司。 

特征函数在实质上描述了各种合作产生的效益，

上面υ (S) 对应的实际意义是合作 S 的效益。从上面

的描叙中可以看出，联盟中参与人所得到的利益要比

不合作时要多，合作不能损害个体利益；也意味着全

部合作对象参加合作是最好的[2]。 

用向量υ (φ) = (ϕ1(v)，ϕ2(v)，⋯，ϕ3(v)) 表示合

作后效益（可理解为节省的那部分成本形成的新利润

空间）的分配，其中，ϕi(v) 是合作后效益的分配给

第 i个合作人的部分，这里 v是集合 I的一个子集合。 

下面讨论分配向量（合作对策）应满足的公理： 

（1）无序性，分配与合作的编号无关； 

（2）各个人获利之和等于总获利，即 

∑ = )()( Ivi ϕϕ ； 

（3）无贡献者不分配，即若对于集合 I中的某个

i，对于 I 中的子集合 T，当 i ∈ T ⊂ I 时成立υ (T) = 

υ (T–{i})，则有ϕi(i) = 0； 

（4）线性变换的不变性（也叫可加性），如果 N

人进行两项合作，则两项合作分别分配与加总一次分

配效果相同，设 w，v，v 也为 I上的一个子集时，令

w = v + v ，则：ϕi(w) =ϕi(v) +ϕi( v )。这里 v可以是几

个班轮公司间联盟的组合方式。 

满足上述 4个公理的分配方案，符合公平、公正

的原则。因为，分配的结果不仅满足了个人的理性，

而且，以全体成员的利益为出发点，这种分配是合理

的,将被各方所认可。在满足以上四个公理的基础上，

Shapley创造性地证明了ϕ (v) 是能够唯一确定联盟收

益的分配向量，即合作博弈的一种分配形式[3]。下面

是它的唯一形式[1]。对于固定的集合 I，记 T(i) 为集

合 I 包含任意 i 的子集合，则包含该任意 i 的分配收

益ϕi(v) 是： 

∑
∈
⊂

−−=

Ti
NT

i iTTtv })]{()()[()( υυωϕ  

!
)()!1(

)(
n

tnt
t

−−
=ω  

式中： t 表示子集合 T中的班轮公司个数； )( tω 表

示班轮公司个数 t 对应的加权因子。 

1.2 改进的 Shapley 分配方法介绍 

诚然，Shapley 方法严格证明了合作者公平的分

配应该是合作者参与的所有合作的贡献的加权平均

值。它考虑了各参与方对联盟总收益的重要程度（从

υ (T) – υ (T–{i}) 的值可以看出班轮公司 i对子集 T的

收益所作的贡献大小），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收益的分

配。然而，在实际班轮运输联盟成立的过程中，对于

加入的企业而言是存在合作风险的。交易成本经济学

理论认为，战略联盟在成立后，在形成管理效益的同

时，也会产生交易成本[4]。 

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对于风险的偏好是不同的，并

且，各个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也是不一样的。对于风险

爱好者来说可能他更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来换取更

高的期望效益；而对于风险规避者来说，他可能宁愿

放弃一些收益也不愿意冒更大的风险。Shapley 值法

是一种基于中性风险的分配方案。它认为企业所承担

的风险是一样的，均为 1/n。如果按照这样的分配方

式分配收益对于承担高风险的企业是不公平的，时间

久了可能会导致联盟的失败[5]。 

企业的努力水平也是影响联盟分配和稳定性的

重要因素。对于那些付出了巨大努力却得不到相应回

报的企业，长此以往，必将损害这些企业的积极性，

导致联盟效益的低下，最终会使联盟走上失败的道路。 

企业的资本增值率也是影响分配的一个重要因

素。Shapley 值法只考虑对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并

没有考虑到这些收益是怎么来的。对于一个资本增值

能力强的公司，如果其资本增值率较高（即投入一定

的资本产生较高的回报），那么，按照贡献大小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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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就应该在分配中获得较高的份额。可是，Shapley

值法只是按照企业的平均贡献来分配收益，因此，这

样的分配是不公平的，长此以往，必将损害贡献大的

企业的积极性，也必将威胁到联盟的安全。 

因子（∆G）是综合了企业努力水平及企业面临

的风险和企业资本增值率等因素的影响而计算产生

的修正系数。 

1.3 综合因子修正的 Shapley 值法模型 

Shapley 值法认为上述影响因素是均等的，即

n
G 1

= ，即每个成员企业所承担的影响因素是均等的。

显然，这只是一种理想情况，现实经济活动中几乎是

不可能的。因此，只有采用了修正因子才可以使分配

方案更加符合实际情况[6]。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在战略联盟合作过程中，合

作的总体收益为υ (S)，在考虑均等影响的情况下的参

与方的收益为υ (i)。 

设实际情况中单个伙伴分得的收益为υ (i)′。伙伴 

企业实际的影响因素为 Gi，差值为：
n

GG ii
1

−=∆ ， 

则∑
=

=
n

i
iG

1
1，且∑

=

=∆
n

i
iG

1
0。 iG∆ 表示了实际影响因素 

与理论情况下影响因素的差值，即综合修正因子。于

是，应该给予该企业的实际收益分配修正量为：∆υ (i) 

=υ (s) × ∆Gi，则实际分配利益为 ∆υ (i)′ =υ (i) +∆υ (i)。 

具体修正方案为： 

当 ∆Gi≥0 时，表示伙伴在实际合作中承担的风

险，努力水平和资本增值率等综合评价因素比理想情

况下要高，于是，应该给予它更多的收益分配，收益

增值为：∆υ (i) =υ (s) × ∆Gi，即，该伙伴是企业实际

分得利益为：∆υ (i)′ =υ (i) +∆υ (i)。 

同理，当 ∆Gi≤0 时，表示伙伴在实际合作中承

担的风险，努力水平和资本增值率等综合评价因素比

理想情况下低，于是，应从原来的分得的收益中扣除

相应的部分：∆υ (i) =υ (s) × iG∆ ，即给或办企业实际

分得的利益为：∆υ (i)′ =υ (i) –∆υ (i)。 

关于综合修正因子的确定可以采用层次分析

法，建立影响分配的指标体系，然后对影响因素进行

赋值加权，以求得综合修正因子的值[7]。 

2 实例分析 

本节我们将采用一个实际算例来分析和比较两

种分配方案的差异，可以更好的理解上面两个模型。 

假设有 A，B，C 三家经营航线的班轮公司，这

三家公司单独经营企业可以分别获利为 10，如果 A

和 B联合，则可获利 70；如果 A和 C联合，则可获

利 50；如果 B，C联合可获利 40；如果 A，B，C联

合则可获利 100。在组成大联盟以后的收益是 100，

如果三个企业平均分配，则各得 33.3。这个值虽然大

于三家企业独立经营的收益，但是，这种大锅饭式的

平均分配方案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且 A，B会认

为他们的收益之和小于他们组成联盟的收益，因此，

可能不愿加入联盟。下面我们采用 Shapley值法和综

合因子修正的 Shapley值法对联盟的收益进行分配并

作比较。 

2.1 应用 Shapley 值法解决 

将 A，B，C三个企业的联盟记为 I = {1, 2, 3}，

三家企业独立经营获利记为υ (1) = υ (2) = υ (3) = 10，

有 A企业参与的集合为：T1 = {1, 1∪2, 1∪3, 1∪2∪3}，

并且可知，υ (1∪2) = 70，υ (1∪2) = 50，υ (2∪3) = 40，

υ (1∪2∪3) = 100。按照 Shapley值法求ϕ(v) 的值，班

轮公司 A的分配收益计算如表 1： 

 

表 1 班轮公司 A 的分配收益 

Tab.1 Revenue distribution of Liner A 

T1 1 1∪2 1∪3 I 

υ (T1) 10 70 50 100 

υ (T1\1) 0 10 10 40 

υ (T)–υ (T1\1) 10 60 40 60 

| t | 1 2 2 3 

ω(| t |) 1/3 1/6 1/6 1/3 

ω(|t|) [υ (T)–υ (T1\1)] 10/3 10 20/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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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格的最后一行相加得，ϕ1(v) = 40。同理可

得，ϕ2(v) = 35，ϕ3(v) = 25。容易验证ϕ1(v) +ϕ2(v) +ϕ3(v) 

= 100，且ϕi(v) 的值均大于 10。同时，对于每两个公

司的收益之和大于这两个公司单独组成的联盟的收

益，所以说，三家联盟的收益比单独任何一家或两家

得到的收益都好，于是三家加入联盟的积极性会比较

高，联盟的稳定性也比较好。 

2.2 运用综合因子修正的 Shapley 值法解决 

综合因子的确定一般可以使用层次分析法，由于

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我们可以假设利用层次分析

法求得的综合影响因素： 

G1 = 0.3 G2 = 0.4 G3 = 0.3 

利用前边介绍的公式可以计算出： 

30
1

1 −=∆G  
30
2

2 =∆G  
30
1

3 −=∆G  

从而计算得： 

∆υ (1)′ = 36.7 ∆υ (2)′ = 41.6 ∆υ (3)′ = 21.7 

这种基于风险因素，努力程度和资本增值率的分

配方案更加接近实际情况，是可以被联盟成员接受的

方案。 

2.3 两种分配方案结果比较 

将上述两种方法结果汇总并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Shapley 值法与综合因子修正的 

Shapley 值法案例结果比较（1） 

Tab.2 Result comparison (1) from shapely value and 

the Modified by integrated gene 

方法 Shapley值法 因子修正的 Shapley值法 

1 40 36.7 

2 35 41.6 

3 25 21.7 

1∪2 满足 满足 

1∪3 满足 满足 

2∪3 满足 满足 

I 满足 满足 

从表 2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都

满足联盟的特征函数，因此，都应该是可以被各方接

受的方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经过修正的

Shapley 值法更加符合实际企业情况。如果采用这样

的分配方案也会促进联盟的良性发展，因此，可以说

这种因子修正的方案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修正后的分配方案完全有可能不再满足联盟的

特征函数，并且，分配方案看上去也不存在于稳定集

中。但是，这样的分配仍然是可行的，这完全可以基

于一种联盟前的协商和订立协约。例如，在上面的计

算当中，如果 

G1 = 0.2 G2 = 0.4 G3 = 0.4 

那么，得到分配结果就是 

∆υ (1)′ = 26.7 ∆υ (2)′ = 41.7 ∆υ (3)′ = 31.6 

其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Shapley 值法与综合因子修正的 

Shapley 值法结果比较（2） 

Tab.3 Result comparison (2) from Shapley value  

and the modified by integrated gene 

方法 Shapley值法 因子修正的 Shapley值法 

1 40 26.7 

2 35 41.7 

3 25 31.6 

1∪2 满足 不满足 

1∪3 满足 满足 

2∪3 满足 满足 

I 满足 满足 

 

我们可以从表 3中看出，此时的 Shapley值的稳

定集已经被打破，如果没有事前的协商和约定，A公

司很难接受这样的分配方案。但是，虽然比 Shapley

值法得到的预期收益偏少，可也比不参加联盟单干的

收益大。因此，A还是可以接受这样的分配方案。当

然，也不排除 A 和 B 结成联盟的形式，并且，A 可

以许诺给 B 超过 41.7 的收益分配。如果是这样，那

么这时的联盟就面临着解体的危险。不过，一般 B

企业已经从三公司联盟中得到的分配高于 Shapley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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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作具有一定的基础性和开拓性，进一步深入地舒 适性评价理论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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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收益值，因此，B公司会综合考虑，一般不会

接受与 A 组成小联盟的建议。这些不是本文讨论的

重点。本文主要还是论证经过这样修正的分配方案更

加接近企业实际经营情况，更符合事实。如果不经过

修正而按照 Shapley值分配的话，这个联盟迟早是会

解体的。这种经过修正的方法更好地体现了按实际贡

献分配的原则，而 Shapley值法只是按“平均”贡献

分配。 

 

3 结束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综合因子修正的

Shapley 值法是在 Shapley 值法上方法的一种改进，

它更多地考虑到了班轮运输市场的具体特点，考虑到

了班轮运输战略联盟的实际情况，所分配的结果更加

符合各企业的实际情况，因而，有助于联盟成员间利

益的合理分配，保证联盟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因

此，说明这种因子修正的方案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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